
广州南方学院学生实习补贴发放实施细则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生实习补贴的发放与管理，保障学生实习期间的基本权益，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实习实践，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和规范普通本科高校实习管

理工作的意见》（教高函〔2019〕12 号）、 《广省高高学学校学生实习与业生生

就生见习条例》及《广州南方学院实习管理办法（2025 年修订）》学文件精神，

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实习补贴，是指由学校预算专项安排，用于发放给参加

教学单位统一组织的集中实习活动学生的专项补助。实习补贴管理遵循“总额控

制、专款专用、权责清晰、厉行节约、注重绩效”的原则。 

第二章  组织管理与职责 

第三条  教务处是实习补贴发放的统筹监督部门，主要职责包括： 

（一）制定或审定实习补贴政策与标准；

（二）审核各教学单位上报的实习教学计划，检查实习教学任务落实情况； 

（三）会同财务处审核与核定各教学单位的实习补贴经费总预算；

（四）监督、检查各教学单位实习补贴核定及发放工作的规范性；

（五）协同开展实习补贴发放绩效评价。

第四条  财务处是实习补贴发放的经费保障与监管部门，主要职责包括： 

（一）指导教学单位编制实习补贴经费预算；

（二）会同教务处审核与核定各教学单位的实习补贴经费总预算；



（三）根据核定后预算将实习补贴经费核拨至各教学单位； 

（四）对教学单位提交的发放清单进行支付合规性审核，并办理支付； 

（五）监督预算执行，对经费使用进行财务分析与反馈。 

第五条  各教学单位是实习补贴核定与发放的执行责任主体，主要职责包括： 

（一）依据学校标准和实习计划，科学编制并申报本单位年度实习补贴预算； 

（二）负责本单位实习补贴的具体核定、审核与发放执行工作； 

（三）对本单位补贴发放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与合规性负责。 

第三章  实习补贴标准 

第六条  实习补贴经费应严格按照本办法及学校财务管理规定，在批准的预

算范围内据实、合法、合规使用。严禁用于与实习教学无关的任何支出。 

第七条  实习补贴费用 

（一）集中实习：可向集中学生发放外出实习期间的交通及伙食补贴，补贴

标准不低于 150 元/人。 

（二）分散实习：原则上不发放实习补贴。对于赴艰苦边远地区或特殊岗位

实习的学生，各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专项补贴方案，报分管财务的副校长审

批后执行。 

第四章  实习补贴发放 

第八条  各教学单位应依据集中实习的实际教学进度与学生考核完成情况，

自行决定并安排本学期内补贴的具体发放时间，原则上每学期集中发放一次。 

第九条  教学单位应在核定的补贴预算内严格执行，原则上不得超支。发放

的学生实习补贴应制作签领表，确保由学生本人亲笔签名或可靠电子签名确认，

并妥善保管全部发放记录以备核查。 



第十条  学校教务处、财务处、监察与审计处学部门将定期或不定期对实习

补贴经费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联合检查或专项审计。 

第十一条  各教学单位须对补贴核定的准确性和发放的合规性负直接责任。

对于在核定与发放过程中出现的虚报、冒领、截留、挪用学行为，学校将依法依

规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及责任人的责任，并追回违规资金。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试行，由学校教务处、财务处负责解释。

此前学校相关规定与本实施细则不一致的，以本实施细则为准。 


